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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一 般 劃

界 建 議  
2 - (a)  反 對 調 整 選 區 分 界 的

要 求，建 議 保 留 現 有 分

界 。  

項 目 (a) 
根 據 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的 規

定 ， 就 每 次 區 議 會 一 般 選

舉 ， 選 管 會 須 根 據 一 系 列

法 定 準 則 和 工 作 原 則 ， 以

及 有 關 地 區 的 人 口 分 布 來

檢 討 區 議 會 選 區 現 時 的 分

界 ， 並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一

份 報 告 書 ， 闡 述 對 區 議 會

選 區 分 界 的 建 議 。  

 

 

  - 1 (b)  建 議 檢 討 現 行 人 口 推

算 小 組 計 算 預 測 人 口

的 方 法，因 為 人 口 推 算

小 組 預 測 的 數 字 往 往

與 2015年 6月 30日 前 的

人 口 數 字 相 差 很 遠，例

如 選 民 登 記、樓 宇 的 入

伙 時 間 會 影 響 整 個 社

區 的 情 況。認 為 選 管 會

要 確 保 推 算 數 字 的 真

確 性，需 要 有 一 個 檢 討

現 行 政 策 的 機 制 。  

項 目 (b) 
按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第 20條 ，

選 管 會 須 盡 力 估 計 在 舉 行

建 議 所 關 乎 的 選 舉 年 度 內

香 港 的 人 口 總 數 或 任 何 建

議 中 的 選 區 人 口 總 數 來 擬

定 選 區 分 界 。 就 2015年 區

議 會 選 舉 而 言 ， 一 如 以

往 ， 規 劃 署 人 口 分 布 推 算

小 組 屬 下 的 專 責 小 組

( “ 專 責 小 組 ” ) 為 選 管 會

提 供 所 需 的 人 口 預 計 數

字 。 專 責 小 組 由 規 劃 署 擔

任 主 席 ， 成 員 包 括 多 個 政

府 部 門 代 表 ， 以 一 套 科 學

和 有 系 統 的 程 序 提 供 所 需

的 人 口 預 計 數 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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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1 (c)  反 對 為 了 保 留 某 選 區

內 的 投 票 站 而 重 新 劃

界，認 為 影 響 了 整 體 的

選 民 人 數 和 選 區 完 整

性。建 議 應 根 據 個 別 社

區 的 情 況，用 街 道 來 劃

分 。  
 

項 目 (c) 
選 管 會 須 根 據 《 選 管 會 條

例 》 一 系 列 的 法 定 準 則 和

基 於 人 口 分 布 的 客 觀 資 料

來 擬 定 選 區 分 界 。 投 票 站

的 安 排 不 是 選 區 劃 界 的 考

慮 因 素 。  
 
 

  

  - 1 (d)  建 議 選 區 定 名 時 應 盡

量 切 合 選 民 對 地 區 的

認 識。有 些 選 區 的 名 稱

過 長，用 了 三 個 地 方 名

稱 作 為 選 區 名 稱 ， 例

如，選 區 F22(南 山、大

坑 東 及 大 坑 西 )。  

項 目 (d) 
在 為 選 區 命 名 時 ， 選 管 會

會 參 考 該 選 區 內 的 主 要 特

徵 、 道 路 或 住 宅 樓 宇 ， 以

提 出 選 區 名 稱 的 建 議 。 臨

時 建 議 內 大 部 分 的 選 區 名

稱 沿 用 已 久 ， 更 改 選 區 名

稱 可 能 令 市 民 產 生 混 亂 。  
 
 

  1 - (e)  滿 意 是 次 的 公 眾 諮 詢

安 排 ， 當 中 「 二 零 一 五

年 區 議 會 選 舉 有 需 要

作 出 改 動 的 選 區 分 界 」

文 件 可 讓 市 民 知 悉 有

改 動 的 選 區 分 界 及 改

動 因 由 ， 讓 市 民 加 以 研

究 當 中 的 理 據 。  
 
 

項 目 (e) 
有 關 的 意 見 備 悉 。  

  - 1 (f) 認 為 某 些 伸 延 至 海 域

以 與 地 區 界 線 一 致 的

選 區 分 界 沒 有 與 海 域

上 的 地 區 界 線 互 成 直

角 。  
 

項 目 (f) 
選 區 界 線 會 盡 量 與 海 域 上

的 地 區 界 線 互 成 直 角 ， 不

過 若 涉 及 地 理 上 的 考 慮 ，

選 區 界 線 會 按 區 域 的 自 然

特 徵 作 出 合 理 調 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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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選 舉  
政 策  

1 - (a)  建 議 選 區 範 圍 應 採 用

大 選 區 制 ( 即 一 個 選 區

選 出 多 個 議 席 )，廢 除 目

前 的 小 選 區 制 ( 即 一 個

選 區 選 出 一 個 議 席 )；選

區 劃 分 方 面 ， 可 以 把 一

個 地 方 行 政 區 劃 分 為 2
至 5 個 不 等 的 選 區 ， 每

個 選 區 設 5 至 10 個 不 等

的 議 席 ， 或 者 以 地 方 行

政 區 為 單 一 選 區 ， 不 用

每 屆 選 舉 都 必 須 要 重

新 劃 分 選 區 。  
 

項 目 (a)及 (b)  

建 議 涉 及 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

的 修 訂 ， 不 屬 選 管 會 的 職

權 範 圍 。 選 管 會 會 將 意 見

轉 交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參

考 。  

 

 

  - 1 (b)  建 議 檢 討 現 行 選 區 分

界 的 法 定 要 求 、 準 則 和

工 作 原 則 ， 因 為 人 口 越

來 越 多 ， 現 行 小 選 區 的

劃 界 方 法 令 劃 界 工 作

變 成 更 困 難 ， 例 如 調 整

某 選 區 的 分 界 有 可 能

影 響 票 源 ， 容 易 引 起 區

議 員 的 反 對 。 因 此 ， 建

議 修 訂 法 定 準 則 ， 採 用

大 選 區 的 劃 界 方 法 。  
 

 

3 選 舉  
安 排  

1 - (a)  建 議 強 制 全 民 投 票，鼓

勵 市 民 承 擔 公 民 責

任，並 藉 此 提 高 整 個 選

舉 的 認 受 性 和 公 信

力；以 及 建 議 將 投 票 當

日 設 為 冷 靜 期，讓 選 民

能 好 好 思 考 投 票 意

向，而 不 會 臨 時 被 外 在

的 訊 息 所 影 響。這 樣 會

令 整 個 選 舉 更 公 平 和

理 性 。  
 

項 目 (a)及 (b) 
建 議 涉 及 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

的 修 訂 ， 不 屬 選 管 會 的 職

權 範 圍 。 選 管 會 會 將 意 見

轉 交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參

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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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- (b)  就 選 舉 計 票 制 度，建 議

實 行 絕 對 多 數 制 及 兩

輪 投 票 制 。  
 

 

 


